
中原工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务〔2020〕9号

关于做好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清查工作的

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厅有关规定和《中原工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管

理规定》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普通本专科学生学

籍管理工作，保证学籍信息准确，我校将开展学籍清查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查对象

符合《中原工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三十六

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普通本专科学生。

1.不论何种原因(含休学、延长学习年限等)，学生在校学习

期限累计达到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且仍不符合毕业条件者

(四年制普通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七年；五年制普通本科最长学

习年限为八年；两年制普通专科最长学习年限为五年；三年制普

通专科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

2.休学累计满三年仍不能达到复学要求或休学期满不办理



复学手续者(新生按《中原工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第一节第二条规定执行)；

3.经学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确诊，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

无法继续学习者；

4.无正当理由超过学校规定的期限(两周)未注册者；

5.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育教学活动者。

二、工作程序

1.学院根据教务系统现有学籍数据和学信网学籍电子注册

数据（前期学生处已下发各学院），对学生进行逐一排查，并与

学生及家长联系核实情况。凡符合《中原工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

学籍管理规定》规定的退学条件者，由学院填写《中原工学院普

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退学处理审批表》（见附件一），并填写《某

某学院拟作退学处理学生汇总表》（见附件二），统一于 2020

年 4 月 6 日前报送教务处，由教务处上报校长办公会审批，审批

通过后发放退学决定书并公示。

2.未按期复学的学生名单可以通过教务系统查询，具体操作

流程见附件三。

3.本次学籍集中清查结束后，学院应实时了解学生在校学习

情况，凡符合《中原工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规定

的退学条件者，均需填写《中原工学院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退

学处理审批表》报送教务处。

三、工作要求



保证学籍信息准确，是学生日常管理的基础，也是学校管理

水平的一种体现。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好此项工作。

学院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

落实工作责任，将此项工作做实做细，保证清查工作不留死角，

并留存工作记录。学院应保证清查结果准确，并在规定时间内将

清查结果报送教务处。

附件：1.中原工学院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退学处理审批表

2.某某学院拟作退学处理学生汇总表

3.教务系统学籍异动结果查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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